刑事聲請發還扣押物狀
案    號：○○年度○○字第○○號

案    由：○○○○○○

承辦股別：○股

聲 請 人：王○○   男  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生

（即被告、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自訴人）           住    址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路○○○○

                 電    話：（○○）○○○○○○○

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請准予發還扣押物事：
聲請人被　　　　訴自訴被告○○○○○○案（○○年度○字第○○○號），曾經　貴
院扣押聲請人所有○○○○（寫明物品名稱）在案。因該案業已判決確定
，該物並未經諭知沒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317條規定，聲請准予發還。
證物名稱及件數：

一、○○○
　　此　致

臺灣○○地方法院刑事庭  公鑒

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具狀人○○○    簽名蓋章

撰狀人○○○    簽名蓋章


